
114120301有關登錄商標代理人資格事件(商標法§6、§109之 1) (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4年度行商訴字第 17號判決) 
 

爭點：商標法第 109 條之 1第 1項所規定「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

程序案件」之認定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6條、第 109條之 1第 1項；商標代理人登錄

及管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條、第 8條第 1項。 

案情說明 

  原告前於民國 113年 5月 7日以商標代理人登錄申請書，向被告

申請商標代理人登錄，經被告以同年月 31 日通知原告補正被告委託

辦理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商標類各科考試有效期限內之及格證書

或曾任職被告商標審查工作已滿 10 年且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或同

年月 1日前 3年持續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且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

其他程序案件達 10件之案件列表。嗣原告於同年 6月 13日補正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3 年 4 月 30 日間商標代理案件列表。經被告審查，

認原告 111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4 月 30 日間（下稱第 2 年度）辦理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案件未達 10 件，不符商標法第 109 條之 1

第 1項規定，於 113年 7月 1日書函通知原告於文到 1個月內補正第

2年度之其他案件，或補正被告委託辦理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商標

類各科考試有效期限內之及格證書或曾任職被告商標審查工作並滿

10年且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原告雖於同年 8月 27日補正第 2年度

之案件列表，惟經被告審查，認原告第 2年度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

他程序案件仍未達 10 件，且未能補正前揭考試及格證書或從事商標

審查工作之資格證明文件，即依商標代理人登錄及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於同年 10月 4日為「應不受理」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

訴願，經經濟部為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起訴訟。 

 



判決主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判決意旨> 

一、原告於 113 年 5 月 7 日以商標代理人登錄申請書向被告申請商

標代理人登錄，經被告於同年 5 月 31 日通知補正「被告委託辦

理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之商標類各科科目考試有效期限內之

及格證書」或「曾任職被告商標審查工作已滿 10 年且成績優良

之證明文件」或「於 113年 5月 1日前 3年持續從事商標代理業

務，且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案件達 10 件之案件列

表」，原告於同年 6 月 13 日補正第 1 年度至第 3 年度之商標代

理案件列表。被告再於同年 7月 1日通知原告第 2年度之商標代

理案件列表未達 10 件，請其補正「該年度區間內有其他案件」

或「持有被告委託辦理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之商標類各科科目

考試（商標申請管理類及維權類）有效期限內之及格證書」或「持

有曾任職被告商標審查工作已滿 10年且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

原告於同年 8月 27日補正第 2年度之商標代理案件列表。 

二、依原告所檢附前揭商標代理案件列表，並參酌被告查詢後臺系統

所製作之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3 年 4 月 30 日原告商標代理案件

列表顯示，原告於第 1年度及第 3年度辦理商標註冊新申請案及

其他程序案（商標註冊前變更、註冊變更、延展及移轉）均超過

10件，惟第 2年度所列 15件案件，其中： 

（一）第 4、8案係申請延展，第 7、9案為商標註冊新申請案，皆屬

依法申請案件而得認列件數。 



（二）第 1、2、3案係補委任書，第 5、6案為補繳規費，第 10、11

案係補正公司名稱，第 12案係補正商品名稱，第 13、14、15

案係補正委任書，均係為取得商標註冊公告而需完成之法定程

式，或因註冊申請案本身不合法定要件依被告通知所為之後續

補正，均屬完成原商標註冊案件申請程序之同一申請行為，不

得重複認列件數。 

（三）原告雖主張 111022784號申請案（111年 11月 10日註冊），

涉及「商標註冊前分割」（删除第 14 類「機械錶振盪器」）

及「註冊前變更」，均屬商標實質程序處理，應歸類於主要案

由範圍（如 AA「註冊前變更」、AB「註冊前分割」等）。然經

核對被告查詢後臺系統所製作之 111年 5月 1日至 112年 4月

30 日原告商標代理案件列表，申請人於 111 年 4 月 4 日申請

註冊（案號 111022784），其後於同年 11月 12日減縮原指定

第 14 類之「機械表振盪器」商品（即第 12 案之補正商品名

稱），於同年 11月 26日、12月 29日補正申請人公司中文譯

名（即第 11、10 案之補正公司名稱），後三者均係針對該申

請註冊案件所為之補正，屬同一申請行為，不得另計為獨立申

請案件數而重複計算辦理案件數。 

（四）故原告第 2年度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案件」僅 4件，

不符商標法第 109條之 1第 1項所定「於 113年 5月 1日前 3

年持續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且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

序案件達 10件」之要件。 

三、原告主張商標法第 109條之 1第 1項規定，要求代理人於修法前

3 年度「每年辦理 10 件以上商標申請或相關程序」作為登錄條

件，此與專業能力之認定欠缺實質關聯性；又被告以商標代理人

登錄申請書之案件列表備註說明所列「主要案由」案件限縮案件

計算範圍，造成實務上商標代理人無法依法為登錄申請，未能充



分保障憲法第 15 條賦予在上開條文修正施行前已持續從事商標

代理業務之商標代理人的工作權云云。惟按 112 年 5 月 24 日修

正公布之商標法建置商標代理人管理機制，乃衡諸商標代理人代

為辦理商標事務，應熟稔具高度專業性之商標相關規範，並應對

商標實務運作有相當程度之理解，第 6條規定商標代理人應經商

標專業能力認證考試及格或曾從事一定期間之商標審查工作，並

申請登錄及每年完成在職訓練，始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以期商

標代理人執行商標業務時，能本於專業知識及職業倫理，俾保護

委任人權益及有效執行商標各項程序之目的，而有必要完備充任

商標代理人之資格條件，並賦予商標專責機關進行登錄管理及授

權訂定相關管理辦法（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第 6條

修正說明參照）。然於商標法修正施行前已有長年從事商標代理

業務者，為兼顧其權益，衡酌影響其工作權及實務經驗所需累積

之專業程度，爰增訂第 109條之 1第 1項，明定以一定執業年資

及案件數量為要件，確保既有執行商標代理業務而具相當實務經

驗者，得於商標法修正施行之翌日起算 1年內申請登錄為商標代

理人（該條修正說明第二項參照）。從而，立法者考量商標法第

6條第 3項修正建立規範商標代理人管理機制，透過商標專業能

力認證考試確保商標代理人之專業能力，同時兼顧該考試制度施

行前已長年從事商標代理業務者之權益，設定「一定執業年資（自

11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4 月 30 日止）」及「案件數量（即

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案件達 10 件）」為要件，係

針對商標代理人從事辦理商標業務，執行商標代理業務所應具備

之專業知識及能力等資格要件，制定適當之標準，就此法律之限

制，符合比例原則，並未侵害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至被告公告

商標代理人登錄申請書案件列表末端之備註文字，係將前述商標

法規定再行說明，以提醒申請人注意，並未增加法條規定所無之

限制。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要無可取。 



四、原告另主張原處分未參酌商標法第 109條之 1規定之過渡期間，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成全球經濟產業受到重大影響，而有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之制定及其中第 9條特殊產業協助、振興措施規定之援

用云云。惟查：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自 109年 1

月我國首例確診開始，於 110 年 5 月 19 日提升全國疫情警戒

至第三級，其後新冠肺炎疫情漸趨穩定，於 110年 7月疫情三

級警戒調降至二級，於 112年 5月從第五類傳染疾病降級到第

四類，口罩令、餐飲、集會活動、旅行、入境篩檢等各項防疫

措施逐步鬆綁，疫情乃普遍性對於各行業衝擊，政府除於 109

年 2 月 25 日制定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並推出各式紓困補助，

復併行多種振興消費方案，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第 1、3

項規定：「（第 1項）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

困難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及相關從業人員，得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紓困、補貼、振興措施及對其員工提供必

要之協助。（第 3項）前二項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

之認定、紓困、補貼、補償、振興措施之項目、基準、金額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行

政院核定。」經濟部依前揭第 9條第 3項規定，於 109 年 3月

12 日訂定發布「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

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上開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嗣於

112年 6月 30日期滿廢止。 

（二）如前所述，商標法第 109條之 1第 1項所稱「施行前三年」，

係自 110 年 5 月 1日起至 113 年 4 月 30 日止，而原告所提商

標代理案件列表，其中第 1 年度及第 3 年度辦理案件均超過

10 件，惟第 2 年度（111 年 5 月 1日至 112 年 4月 30 日）僅

4件。而觀諸前開新冠疫情之進展程度，佐以被告所製作之 112

年報資料，110至 112年度之商標延展、授權、移轉及變更件



數，相較於 103至 109年度，難認商標代理業務有受新冠肺炎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認定未達法律規

定 10 件之第 2 年度正是全球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最嚴重之際，

已影響原告商標業務的推行，新冠肺炎既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

天災，則就該年度案件之計算得予重寬認定，以落實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之目的云云，洵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原告向被告申請商標代理人登錄，經被告先後於同

年 5月 31日、同年 7月 1日通知原告補正，因其未能補正「經

商標專責機關舉辦之商標能力認證考試及格或曾從事一定期

間之商標審查工作」之資格證明文件，亦未能符合「施行前 3

年持續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且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

序案件達 10 件」之資格要件，被告依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

規定，以原處分就本件登錄商標代理人資格之申請，所為應不

受理之處分，即屬合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

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就申請登錄商標代理人

為准予登錄之審定，為無理由。 


